
 

杭州新坐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关于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2020 年度审计工作的履职情况报告 

杭州新坐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者“新坐标”）于 2019 年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续聘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中

汇会计师事务所”）作为公司 2020 年度的财务审计机构。 

中汇会计师事务所对本公司 2020 年度的经营情况进行了审计，对财务报告

内部控制有效性进行了审计，对公司 2020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进行了

鉴证。在审计过程中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及内部审计部门人员进行了跟踪配

合，现将中汇会计师事务所对本公司 2020 年度的审计情况作如下评价： 

一、基本情况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管理层与中汇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了深入的沟通后与其

签订了审计业务约定书。在业务约定书中规定了公司 2020 年度审计财务费用为

56 万，内部控制审计费用为 12 万元人民币，不存在其他收费项目。 

中汇会计师事务所在约定时限内完成了所有审计程序，取得了充分、适当的

审计证据，并完成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二、机构能力评价 

1、专业能力评价  

中汇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小组的相关人员具有承办本次审计业务所必需的专

业知识和相关的职业证书，能够胜任本次审计工作。 

2、独立性和诚信评价 

中汇会计师事务所职员未在公司任职，并未获取除审计业务约定书约定以外

的任何现金及其他任何形式经济利益；中汇会计师事务所和公司之间不存在直接

或者间接的相互投资情况，亦不存在密切的经营关系；中汇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人

员和本公司决策层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在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过程中，中汇

会计师事务所及其审计人员始终保持了形式上和实质上的双重独立，遵守了职业

道德基本原则中关于保持独立性的要求。  

项目合伙人翟晓宁、拟签字会计师伍思泷 及质量控制复核人赵亦飞不存在



 

违反《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对独立性要求的情形，最近三年无任何刑

事处罚、行政处罚、行政监管措施和自律监管措施记录。 

三、审计范围、审计程序及出具的审计报告意见的评价 

1、审计工作计划评价 

在本年度审计过程中，中汇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人员针对本公司的实际情况，

与本公司进行了充分沟通，制定了总体审计策略和具体的审计计划，为完成审计

任务做了充分的准备。 

2、审计程序执行评价 

中汇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人员在根据公司内部控制的完整性、设计的合理性和

运行的有效性进行评价的基础上，执行了检查、函证、计算、监盘、分析性复核

等审计程序，为发表审计意见获取了充分必要的审计证据。 

3、出具的审计报告意见的评价  

中汇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人员在本年度审计中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

的要求执行了恰当的审计程序，为发表审计意见获取了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中汇会计师事务所基于对审计证据得出的结论，对公司财务报表发表了标准无保

留审计意见。 

四、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建议  

综上所述，中汇会计师事务所作为公司的审计机构，在过去几年为公司进行

审计工作的过程中，表现出较高的业务水准和专业素养。为保证公司 2021 年度

审计工作的稳健和连续性，同意向董事会提议继续聘请中汇会计师事务所为本公

司 2021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负责本公司 2021 年度财务审计和内控审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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